珠海市结建式人防工程安全使用检查指引

一、检查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平时开发利用的结建式人防工程（以下简称人防工程）。      
二、检查内容
(一)人防工程安全使用管理规章制度建设情况。重点检查内容为：《人防工程安全使用检查记录表》中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台帐的记录情况等。 
(二)人防工程防护、防汛、消防等设备设施保障情况。重点检查内容为：《人防工程安全使用检查记录表》中的防护设施、通风及密闭设施、消防设施、防汛设施、综合场所五大方面。

（三）人防工程综合场所检查项目情况。重点检查内容为：逃生通道是否畅通、照明是否正常、工程指引牌和内部标识牌是否齐全、清晰；综合场所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和居住人员等。
三、检查流程 

(一)使用维护单位或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人自主排查整治。使用维护单位或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人按照制度开展自查工作，检查人员负责记录现场检查情况，如实填写《人防工程安全使用检查记录表》，建立台帐，保留备查，并对照安全使用检查标准，进行自查自纠，整改完善，及时清除安全隐患，确保人防工程安全使用。

(二)各主管部门督导检查。

1.国防动员办职责。涉及侵占人防工程、破坏人防防护设施设备等违法行为,辖区人防主管部门负责督导检查，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市人防办负责监督指导;

2.住建部门职责。负责结建式人防工程或设施从施工报建至竣工验收阶段的质量监督管理，配合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委军民融合办制定结建式人防工程土建、排水防涝、环境卫生等日常维护管理标准。
3.城管综合执法部门职责。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按照标准要求监督实施擅自改变人防工程平时使用功能和涉及结建式人防工程土建、排水防涝、环境卫生等日常维护管理工作。
四、督促落实 

(一)加强跟踪督办。使用维护单位或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人自查发现的安全生产隐患，应立即按维护管理技术要求和管理规定进行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并报相关职能部门备案。各主管部门现场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应立即下达整改通知、确定整改单位和整改责任人、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复检，确保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不留死角。 

(二)加大惩处力度。对于安全使用落实不力的单位及违反安全使用的行为严肃处理，将记录其不良行为，并对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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